
云浮市生态环境局

云环（新兴）审〔2024〕46 号

关于云浮 110 千伏信息园输变电工程（重大变

动）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浮供电局：

你单位报来《云浮 110 千伏信息园输变电工程（重大变动）

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等相关资料收悉。经

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云浮 110 千伏信息园输变电工程（重大变动）（以下简

称“项目”）位于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、六祖镇，其中，变电站

位于云浮市新兴县新成产业转移工业园东南侧。申报内容为新建

全户外 110kV 信息园变电站，主变容量 2×40MVA，110kV 架空出

线 3回；在良洞变电站扩建 110kV 出线间隔 2个；在飞鹅亭变电

站扩建 110kV 出线间隔 1个；新建 110kV 良洞～信息园甲乙架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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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路工程（简称 A线）：新建 110kV 信息园良洞甲线构架～A2 塔

单回架空线路长 0.029km，110kV 信息园良洞乙线构架～A2 塔单

回架空线路长 0.049km，A2 塔～A12 塔四回架空线路长 1.578km，

A12 塔～新凤线#18 塔双回架空线路长 0.714km，新建 110kV N2

塔～良洞变电站双回架空线路长 0.136km，新建杆塔 17 座；新建

110kV 信息园～飞鹅亭架空线路工程（简称 B 线）：新建 110kV

信息园～飞鹅亭单回架空线路长 2.912km，新建杆塔 10 座；该工

程永久占地面积 13702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1740.43 平方米，主

要建筑物为一栋 3层配电装置楼；值守人员 1名，内部不安排食

宿。项目总投资7269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70 万元。

二、根据《报告表》的评价结论，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

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并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控制的

前提下，我局原则同意项目按照《报告表》所列性质、规模、地

点、布局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等进行建设。建设单位还应重

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

1.施工期的废水主要是施工废水。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

回用于施工喷洒降尘，不外排。

2.施工期的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施工扬尘、施工机械的尾气等。

施工期应落实《云浮市环境保护规划（2016-2030 年）》扬尘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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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“六个 100%”的要求等措施，减少施工扬尘对周边环境敏感点

的影响。

3.项目施工噪声来源于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，要合理安排施

工计划，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管理。

4.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土石方、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。

土石方回填。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分类存放，建筑垃圾中要充分

利用的尽量利用，不能回收的建筑垃圾清运至有关管理部门指定

的建筑垃圾填埋场。生活垃圾应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并统一处理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

1.项目主要噪声源是架空线电晕放电噪声。经选用合适的导

线、距离衰减后，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

准》（GB12348-2008）1、2、3、4类区限值。

2.电磁环境污染防治选用具有低辐射、抗干扰能力的设备，

合理布局，加强管理，可减少电磁辐射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电场

强度、磁感应强度执行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频

率为0.05kHz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。

三、根据《报告表》评价分析，项目不涉及废水和大气污染

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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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。

五、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

质、规模、地点或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

重新向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。

六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制度。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须按有关规定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，经验收合格后，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

七、以上批复仅限于报告表中所评价的云浮 110 千伏信息园输

变电工程（重大变动）。

八、本批复未尽事宜，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

策，以及市、县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。

云浮市生态环境局

2024 年 12 月 10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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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浮新兴供电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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